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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区划目的 

海洋功能区划是海域使用管理以及海洋环境保护的重要制度，是海域

资源开发、控制和综合管理以及编制各类涉海规划的法定依据。为深入贯

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保护和改善海洋生态环境，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

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海洋开发保护的方针、政策，在综合考虑揭阳市区

（空港经济区）管理海域自然属性、开发利用与保护现状、经济社会科学

发展需要的基础上，按照《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制定本区

划。协调和规范空港经济区海域开发活动，加强对海洋资源环境的保护，

保障海洋经济可持续发展，为海域开发、保护和综合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第二条 区划依据 

（一）法律依据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 

2.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 

3. 《中华人民共和国港口法》； 

4. 《中华人民共和国防洪法》；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上交通安全法》； 

6.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岛保护法》； 

7. 《海洋自然保护区管理办法》； 

8.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规定》； 

9. 《围填海管控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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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海岸线保护与利用管理办法》； 

11. 《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 

12. 《广东省河口滩涂管理条例》。 

（二）区划、规划依据 

1.《全国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2.《全国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3.《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 

4.《广东海洋经济综合试验区发展规划》（2011 年）；  

5.《广东省海洋经济发展“十三五”规划》； 

6. 《广东省海洋主体功能区规划》； 

7. 《广东省海岸带综合保护与利用总体规划》； 

8. 《广东省沿海经济带综合发展规划》； 

9. 《广东省海洋生态红线》； 

10.《揭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三个五年规划纲要》； 

11.《揭阳市土地利用总体规划（2006-2020 年）》； 

12.《揭阳市城市总体规划（2011-2030）》； 

13.《广东揭阳新区发展总体规划（2013-2030 年）》； 

14.《揭阳港总体规划》（2014 年）； 

15.《揭阳空港经济区总体规划（2011-2030）》。 

（三）技术标准 

1.《省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要求》（国海管字〔2010〕83 号）； 

2.《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海管字[2013]8 号）； 

3.《海水水质标准》； 

4.《海洋生物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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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海洋沉积物质量》。 

第三条 区划目标 

区划期限：2015—2020 年。 

（一）总体目标 

深入贯彻落实十九大精神，根据空港经济区海域自然条件、开发现状和

社会经济发展需求，以及各类规划等的要求，按照《全国海洋功能区划

（2011~2020 年）》和《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科学确定

管理海域的海洋资源利用和保护方向与重点，分解、落实省级海洋功能区划

确定的目标。通过科学编制和严格实施海洋功能区划，明确空港经济区海洋

开发战略，引导区划实施期间海洋资源的使用方向，保障地区国民经济和社

会发展重大涉海项目的用海需求，进一步规范海洋开发利用秩序，优化用海

布局；加强海域污染综合整治，遏制海域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改善海洋生

态环境质量，提高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和可持续发展能力，实现城市建设与海

洋开发保护的有机融合，有效提升海洋经济综合实力和竞争力，保障地区海

洋经济持续发展。 

（二）具体目标 

1. 海域管理调控目标。围绕揭阳市建设海洋经济强市战略，统筹海域

资源的开发空间，深化海域管理制度建设，加大对重大建设项目的审批及

监管，全面规范海域动态监视与监测工作，促进海域利用方式由粗放向集

中集约转变，提升海域资源使用效率。 

2. 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目标。在确保实施海洋经济发展战略和沿海产业发

展规划的同时，海洋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得到有效控制，海洋可持续发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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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得到有效提高；至 2020 年，近岸海域功能区的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

量、海洋生物质量达标率提高到 90%以上。 

3. 渔业用海保障目标。保障渔民生产生活和现代化渔业发展的用海需

求，保护重要渔业和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维护海洋渔业生态环境。 

4. 围填海规模控制目标。科学引导产业规划用海，合理控制围填海规模，

严格实施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围填海规模控制指标，围填海控制面积符合国民

经济总体要求和海洋生态环境承载能力。 

5. 海域后备空间资源保留目标。严格控制占用海岸线的开发利用活动，

至 2020 年，大陆自然岸线保有长度不少于 0.32 千米，保留区面积不少于 343

公顷。 

6. 海域海岸带整治修复目标。实施海岸线综合整治工程，提升榕江潮汐

通道区的景观和海洋生态功能，提高防灾能力，完成整治和修复海岸线长度

不少于 3 千米。 

第四条 区划原则 

统筹兼顾。按照海域资源、生态环境等自然属性和区位特点，统筹经济

社会发展需要，科学确定海域功能。 

综合开发。坚持由近及远、梯次开发，构建优势集聚、功能明晰的海岸

保护开发带和近海保护开发带。 

集中集约。优化海洋开发方式，实行集中规模开发，引导提高单位岸线、

单位海域投资强度，实现岸线、海域资源的合理配置。 

保护优先。坚持保护优先，加强海洋生态环境保护，科学开发海洋资源，

实现海洋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安全。优先保障国防安全和军事用海需要，保障海上交通、海底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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线和防洪纳潮的安全。 

第五条 区划范围 

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工作范围为榕江双溪嘴至空港经济区、金平、

潮阳三县（市、区）交会点之间，因汕头市与揭阳市在榕江的行政界线为

榕江中心线，因此区划范围只包括榕江属于揭阳空港经济区管辖范围的一

侧。区划范围内海域面积 9.60 平方千米。 

本区划的范围界线不作为各级海域行政区域界线确定的依据，不作为

各级海域使用审批管理的界线、不作为各级渔业安全生产管理责任的界线。 

第六条 分类体系 

根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空港经济区海洋功能区划

将延续省级分类体系，海洋基本功能区分为 2 个一级类型和 1 个二级类型。 

根据空港经济区海域自然条件、资源条件、开发利用现状及经济发展

需求，共划定一级类海洋基本功能区 2 个，分别为港口航运区和保留区；

其中港口航运区进一步划分二级类，保留区将继承省区划，不划分二级类

海洋基本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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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揭阳市区（空港经济区）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表 

省级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 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分类体系 
一级类 

海洋基本功能区 
二级类 

海洋基本功能区 
一级类 

海洋基本功能区 
二级类 

海洋基本功能区 
代

码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代

码 
名  称 

1 农渔业区 

1.1 农业围垦区 

1 农渔业区 

/ / 
1.2 养殖区 / / 
1.3 增殖区 / / 
1.4 捕捞区 / / 
1.5 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 / / 
1.6 渔业基础设施区 / / 

2 港口航运区 

2.1 港口区 

2 港口航运区 

2.1 港口区 

2.2 航道区 / / 
2.3 锚地区 / / 

3 
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 

3.1 工业用海区 
3 

工业与城镇

用海区 

/ / 
3.2 城镇用海区 / / 

4 
矿产与能源

区 

4.1 油气区 

4 
矿产与能源

区 

/ / 
4.2 固体矿产区 / / 
4.3 盐田区 / / 
4.4 可再生能源区 / / 

5 
旅游休闲娱

乐区 

5.1 风景旅游区 
5 

旅游休闲娱

乐区 

/ / 
5.2 文体休闲娱乐区 / / 

6 海洋保护区 
6.1 海洋自然保护区 

6 海洋保护区 
/ / 

6.2 海洋特别保护区 / / 

7 特殊利用区 
7.1 军事区 

7 特殊利用区 
/ / 

7.2 其它特殊利用区 / / 
8 保留区 8.1 保留区 8 保留区 8.1 不划分二级类 

（注：表内凡有“/”符号表示空港经济区无此功能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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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条 区划成果 

（一）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文本； 

（二）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 

（三）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图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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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海洋开发保护现状与面临形势 

第八条 地理概况和区位条件  

空港经济区位于揭阳市东北部，东邻汕头经济特区，北接潮州市，西

连榕城区，地处东经 116°23′07″~116°37′50″、北纬 23°22′52″~23°35′05″之间，

总面积 234 平方千米，管辖砲台、地都、登岗、渔湖四个镇和溪南、凤美、

京冈三个街道，2013 年年末户籍人口 42.72 万。空港经济区管辖海域主要

是榕江北侧揭阳市范围内的榕江海域，上至双溪嘴，下至空港经济区与汕

头金平、潮阳两区交会点之间，汕头市与揭阳市在榕江的行政界线榕江中

心线以东一侧，面积共 960 公顷，大陆海岸线长 25.38 千米。 

空港经济区地处汕潮揭三市“金三角”，位于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连接

点，是连接珠三角和海西经济区的纽带；地处汕潮揭半小时经济圈内，属

汕潮揭同城化的核心地带；是揭阳东部市区，为揭阳市中心城区的重要组

成部分和开发建设的重点。空港经济区交通便捷，拥有机场、高铁、高速、

港口等构成的立体交通条件，是粤东地区综合交通枢纽。区内有全省第三

大干线机场——揭阳潮汕机场，是整个粤东地区对外的重要窗口；陆路毗

邻厦深高铁潮汕中心站，潮惠、汕揭、汕梅高速公路和 206 国道贯穿其中；

水路毗邻汕头港和国际航道，水上运输发达，可进出 0.5 万至 1 万吨级货轮

的黄金水道榕江是全省最大的内河货运通道。 

第九条 自然环境与资源条件 

空港经济区地处揭阳市东北部，北回归线拦腰穿过，受海洋气候调节

明显，属亚热带季风气候，日照充足，雨量充沛，终年无雪少霜。 

空港经济区海域主要是榕江流域，榕江在空港经济区以下河段，常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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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潮汐作用影响，水流缓慢，潮汐属不正规半日混合潮，大多数时间一日

有二次高潮和二次低潮，一年多数时间受潮汐作用，洪水期受径流影响较

大；潮流随潮汐的变化而变化，为往复流；由于揭阳桑浦山天然屏障作用，

潮道较为稳定，波浪作用小。区内海域海水受无机氮影响较为严重，部分

排污口排放总磷超标。影响空港经济区海域的海洋灾害主要有热带气旋和

风暴潮。 

区内港口资源主要分布在榕江沿岸。榕江河口海域具有水面宽阔、水

流平缓、水深滩少的特点，沉积物少，沉积速率低，回淤量小，滩槽较稳

定，深槽平面形态基本稳定，与汕头港出海航道相连，具有优良的通航条

件，也是粤东地区船只优良的避风场所。榕江口浅海区及下游潮盛区水温

高，温差小，咸淡水交汇，水质肥沃，浮游生物丰富，是河海鱼类混栖繁

殖生长的良好水域，生产蟹、蛤、钱岗蚝（牡蛎）、蚶、沙虾、石斑鱼、蜞、

林禽、涂虾等较名贵海水产品。空港经济区所属揭阳市是民间文化艺术之

乡、国画之乡、小戏之乡，榕城青狮和行彩桥等民俗文化活动入选国家和

广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主要旅游景点有揭阳学宫（孔庙）、双峰寺、进贤

门、禁城、城隍庙、关帝庙、黄岐山森林公园、揭阳楼广场等；榕江既是

水上黄金通道，又是重要的旅游胜地，沿江有“双溪明月”、地都摩崖石刻

等著名沿江景区和景点。 

第十条 开发利用现状 

空港经济区海域的海域使用类型主要有渔业用海、交通运输用海、特

殊用海等。 

渔业用海类型主要有渔业基础设施用海、海水养殖用海。区内有地都

渔港，为省级三类渔港，养殖用海分布在榕江沿岸，主要有围海养殖、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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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式养殖以及高位池塘养殖。 

交通运输用海为港口、航道以及路桥用海。榕江沿岸建有多个货运码

头，大部分处于自发状态，规模较小；航道用海主要是榕江航道；路桥用

海主要是厦深铁路榕江特大桥用海和潮惠高速公路榕江大桥。 

特殊用海主要是海岸防护工程用海，共有海堤 2 条，总长 33.9 千米。 

据国家、省、市、县四级海域使用确权证书统计，截止 2014 年，共发

放海域使用证书 10 本，发证面积共 14.354 公顷，全部为交通运输用海。 

第十一条 面临的形势 

当前，发展海洋经济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海洋开发方式正由传

统的单项开发向现代的综合开发转变，海洋产业正由传统海洋产业为主向

海洋战略新兴产业和高端临海产业迈进，海域资源需求量呈现规模大、类

型多、增长快的新趋势。此外，海洋经济在促进地区社会经济发展，调整

经济结构、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促进粤东西地区后发崛起，协调广东省区

域平衡发展具有重要作用。 

“十三五”以来，随着揭阳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揭阳依托现有海陆

条件，对全市城市空间发展战略作了重大调整，坚持海陆统筹原则，着力

优化海洋开发空间布局，建设“空港”和“海港”两大经济区，着力实施

涉海大项目带动战略，培育战略性新兴海洋产业，提升传统优势海洋产业，

积极发展港口经济的发展战略，大力发展滨海休闲产业，建设海洋强市。

与此同时，一大批重大项目先后落户揭阳沿海地区，中委广东石化炼油、

中海油粤东 LNG 一体化、中电投揭阳物流中心等大项目加快投资建设，构

造以港口为载体、以能源、化工、装备制造三大产业为支柱，以临港物流

中心为辐射的临港产业体系。揭阳市海洋经济发展面临良好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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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港经济区地处汕头、潮州、揭阳三市“金三角”，海陆空交通优势明

显，发展临海工业及海洋新兴产业在空港经济区建设粤东国际化前沿平台、

汕潮揭同城化先行区、推进揭阳转型升级集聚区，形成揭阳特色新城具有

重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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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和管理要求 

第十二条 总体布局 

（一）管理海域开发重点 

空港经济区管理区域为榕江出海口海域，重点发展港口航运、临海工

业、海洋渔业等产业。充分利用榕江航道资源优势，构建海洋综合交通运

输体系，大力发展港口物流产业；巩固发展海洋渔业等传统产业，积极发

展现代海洋渔业；依托空港经济区的区位优势，结合临海产业带的发展，

大力发展战略性海洋新兴产业，重点培育海洋生物制药、海洋化工、海水

综合利用等高科技产业集群；提升海洋空间资源优化利用和生态环境保护

水平，建设海洋生态文明。 

（二）管理海域保护重点 

空港经济区管理海域在开发利用时要重点保护海洋渔业资源、河口海

域生态环境，维护海域防洪纳潮能力，保障海洋保护区的用海需求。 

保护海洋渔业资源。增养殖用海要科学控制养殖规模和密度，减轻捕

捞强度，加强水生生物产卵场、索饵场、越冬场及洄游通道保护，保持海

洋生态系统结构与功能的稳定；加强港湾综合整治，严格控制生产废水、

生活污水达标排海；海域的开发利用应为鱼类资源的生长留有足够的空间

和保障必须的生态环境。 

保护河口海域生态环境。实行达标排放和污染物总量控制，严格控制

陆源污染，保护河口海域生态环境。 

改善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淤环境，维护海域防洪纳潮能力。对港口、

航道、锚地等用海区域进行水动力条件的改善和泥沙冲淤的整治。严格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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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在河口海域填海造地，严格限制设置明显改变水动力环境的构筑物。 

第十三条 海洋基本功能分区概述 

共划定港口航运区和保留区共 2 个一级类海岸基本功能区。其中港口

航运区进一步划分二级类，保留区不划分二级类。共划定海岸基本功能区 2

个，统计面积 960 公顷。 

第十四条  港口航运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划分港口航运区 1 个，即榕江东港口区，面积 599 公

顷，占用岸线长 19.218 千米。 

港口航运区要按照深水深用、布局合理、结构优化、层次分明的原则，

加强港口岸线资源整合，优化并完善港口布局。保障综合性港口的用海需

求，维护航路和锚地海域功能，保障航运安全。港口基础设施及临港配套

设施建设应集约高效利用岸线和海域空间。加强港口海域水质监管，减少

对相邻功能区基本功能的影响。禁止渔业增养殖、捕捞、海洋保护等用海，

兼容临海工业建设、滨海旅游、海底工程、排污倾倒等用海。港口航运区

执行不低于四类海水水质标准。 

第十五条  保留区 

海岸基本功能区共划分保留区 1 个，即地都保留区，面积 361 公顷，

占用岸线 6.162 千米。 

要求严格限制保留区内开展显著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确需

开发利用的应通过科学规划和严格论证。河口海域保留区开发利用活动不

得影响毗邻海域功能和防洪纳潮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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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实施保障措施 

第十六条 区划实施管理 

本区划服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2020 年）》，功能分区和管

理要求与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保持一致，是贯彻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海

域使用管理法》，合理开发利用海洋资源、有效保护海洋生态环境的法定依

据，必须严格执行。空港经济区各有关部门制定涉海发展战略和产业政策、

编制涉海规划时，应当征求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意见。养殖、盐业、交通、

旅游、可再生能源、海底电缆管道等行业规划涉及海域使用的，应当符合

本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城市规划、港口规划、入海河口整治规划等

涉及海域使用的，应与本区划相互衔接。 

本区划获得批准后应保持相对稳定，未经省人民政府批准，不得改变

海洋功能区划确定的海域功能。在区划的实施过程中，遇有对全局有重大

影响的建设项目需要改变本区划的，根据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的批准文件，

修改本海洋功能区划；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因公共利益、国防安全或者进

行大型能源、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需要改变海洋功能区划的，根据省人

民政府的批准文件修改海洋功能区划。 

第十七条 海域使用管理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域使用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海岛保护法》、《广东省海域使用管理条例》、《广东省海洋功能区划（2011

—2020 年）》，严格实行海洋功能区划制度，把本区划作为该地区海域使用

审批的依据。区划范围内一切海洋开发利用活动必须符合本区划。完善以

海洋功能区划为重要依据的用海项目预审制度。海洋行政主管部门负责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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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用海进行审批，不符合海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不得颁发海域使

用权证书。严格管理填海、围海等改变海域自然属性的用海活动。允许非

基本功能类型用海项目与海洋基本功能区的兼容发展，对于与基本功能有

冲突的应对其进行调整或重新选址。 

第十八条 海洋环境保护 

认真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根据海洋功能区划，

制定海洋环境保护规划、近岸海域环境功能区划、海域环境整治与保护规

划等。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应当按照海洋功能区划和海洋环境保护规划的

要求合理布局，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水水质标准》，严格控制污染

物排海，不得造成海洋生态环境破坏。加强自然岸线保护，调整不符合海

洋功能区划的海域使用项目，整治受损海岸、河口生态系统，加强海洋自

然灾害观测、预报与防治体系建设，切实提高海洋功能服务能力。区划范

围所有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按有关规定进行环境影响评价，并按程序

报有关部门审批，工程建设项目在施工和运营期间必须严格按照功能区环

境质量要求进行管理。 

第十九条 基础能力建设 

推进海域管理科技创新与队伍建设，建立海域管理与海洋功能区划的

理论、方法和技术手段的创新机制，加强海域管理专业人才的引进和现有

管理人员的继续教育，切实提高海域使用管理技术水平，建立科学、公开、

透明的海域使用论证制度。加快建立海域使用、海洋环境和海洋灾害监测

体系，全方位动态跟踪和监测海域使用与海洋功能区划的符合情况。建立

海洋功能区划管理信息系统，加强海洋科学研究，推进区划实施管理的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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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化。加强海洋基础测绘与调查工作，提高对本区管辖海域自然资源状况

和环境承载能力的认识。 

第二十条 监督检查与执法 

空港经济区管委会要对本区划的实施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建立行之有

效的海域使用管理和海洋环境保护执法监督检查机制，完善海洋功能区划

监督检查业务化技术支撑体系，保证海洋功能区划的顺利实施。强化海上

执法管理，加大对海洋功能区划执行情况和海洋环境保护的监督检查力度，

依法查处和纠正违反海洋功能区划和海域使用法律法规的一切用海行为。

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每年要对区划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并报上级海洋行政主

管部门备案。 

第二十一条 法制建设与宣传 

宣传贯彻海洋功能区划及相关法律法规，深入进行海洋发展战略及有

关方针、政策的宣传教育，充分利用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和教育宣传作用，

以多种方式普及宣传海洋和海洋功能区划的相关知识。增强全民海洋国土

意识和海洋可持续发展观念，使海域使用要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成为全社会

的共识，为实施海洋功能区划营造和谐的社会氛围，提高各类用海者合理

合法开发利用海洋的自觉性。鼓励公众参与，保障公众对海域环境的知情

权和监督权，建立海域环境污染有奖举报制度。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海洋、

热爱海洋、保护海洋和合理开发利用海洋的良好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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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附  则 

第二十二条 区划效力 

《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2015—2020 年）》一经批准，即具有法律效

力，各有关部门必须严格执行。 

第二十三条 区划附件 

登记表和图件为《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2015—2020 年）》文本的附

件，具有与文本同等的法律效力。 

 



 

 

 

 
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登记表 

 

 

 

 

 

 

 

 

 

 

 

 

 



 

揭阳市区海洋基本功能区索引表 

海岸基本功能区类型 
功能区名称 功能区 

代码 功能区序号 
一级类 二级类 

港口航运区 港口区 榕江东港口区 A2-30-1 1 

保留区 — 地都保留区 A8-15（1） 2 



 

 1 

揭阳市区海岸基本功能区登记表 

功能区序号：[ 1 ] 
功能区名称 榕江东港口区 功能区位置图 

 

功能区类型 港口区 功能区代码 A2-30-1 

所属一级类功能区名称 榕江港口航运区 一级类功能区代码 A2-30 

地理范围 
东至:116°32′02″  西至:116°27′38″ 
南至:23°25′59″   北至:23°30′22″ 

面积（公顷） 599 岸线长度（米） 19218 

开发利用现状 
1. 区内沿岸建有小型工业码头若干个，停有各类船舶； 
2. 地都镇沿岸建有地都渔港； 
3. 区内沿岸有少量围海养殖。 

海域管理要求 

用途管制 
1. 相适宜的海域使用类型为交通运输用海；2. 保障地都渔港、避风锚地等
渔业用海需求；3. 保障旅游娱乐、防灾减灾用海需求；4. 优先保障军事用
海需求。 

功能区范围图 

 
 

用海方式控制 1. 优化围填海平面布局，节约集约利用海域资源；2. 不得影响航道正常使
用，确保航道通行安全；3. 鼓励以透水构筑物方式建设码头。 

整治修复 改善水动力条件和泥沙冲淤环境，鼓励破围还海，清理区内养殖，整治修复
岸线长度不少于 3 千米。 

海洋环境保护

要求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环境保护 
1. 加强港区环境污染治理，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须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海； 
2. 执行不低于第三类海水水质标准、第二类海洋沉积物质量标准和第二类
海洋生物质量标准。 

其他管理要求 1. 维持航道畅通，维护榕江防洪纳潮功能；2. 加强用海动态监测和监管。 



 

 2 

功能区序号：[ 2 ] 
功能区名称 地都保留区 功能区位置图 

 

功能区类型 保留区 功能区代码 A8-15（1） 

所属一级类功能区名称 牛田洋保留区 一级类功能区代码 A8-15 

地理范围 
东至:116°33′58″  西至:116°31′53″ 
南至:23°22′50″   北至:23°26′09″ 

面积（公顷） 361 岸线长度（米） 6162 

开发利用现状 
1. 沿岸建有少量码头； 
2. 沿岸建有多个水闸，用于陆域养殖池塘取排水； 
3. 沿岸存在开放式养殖活动。 

海域管理要求 

用途管制 
1. 保障榕江航道用海；2. 适当保留现有养殖，保障避风锚地等渔业用海；

3. 适当保障旅游娱乐用海、防灾减灾用海需求；4. 合理安排港口航运等

开发活动；5. 优先保障军事用海需求。 

功能区范围图 

 

用海方式控制 1. 严格控制填海造地；  
2. 严格限制设置明显改变水动力环境的构筑物。 

整治修复 加强沿岸排污口污染防治及榕江海域综合整治。 

海洋环境保护

要求 

生态保护重点目标 保护榕江河口海域生态环境。 

环境保护 1. 生产废水、生活污水需集中处理后达标排海； 
2. 海水水质、海洋沉积物质量和海洋生物质量维持现状。 

其他管理要求 
1. 维护榕江河口海域防洪纳潮功能；2. 维护航道和锚地海域功能，保障

海上交通安全；3. 加强用海动态监测和监管；4. 加强海洋环境监测，特

别是加强对赤潮等海洋灾害和海洋生态环境污染事故的应急监测。 

 



 

 
 
 
 
 
 
 

揭阳市区海洋功能区划图 
 
 
 
 

 



 

根据《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海管字[2013]8 号），

揭阳市海洋功能区划图比例尺定为 1：100,000，采用高斯投影，

CGCS2000，图件制作按照《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海

管字[2013]8 号）附件 3 要求进行。 

图件内容包括基础地理要素，海洋功能区划专题要素、用海现状

要素等。基础要素图例设计是以国标《海洋功能区划技术导则》

（GB/T17108-2006）的参考图例为模板，专题要素、用海现状要素图

例设计是以《市县级海洋功能区划编制技术指南》（海管字[2013]8 号）

的参考图例为模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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